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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邱亮瑜
電話：(02)7736-5623
電子信箱：etoile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文(二)字第114250410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陸委會籲勿參加中共舉辦「紀念臺灣光復80週年大會」及其官方主導的相關活

動 (A09000000E_1142504103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請轉知提醒所屬教職人員勿參加陸方辦理相關統戰交流活

動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兩岸教育交流目的，在於促進相互瞭解與溝通，學校應遵

守兩岸政策立場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簡

稱兩岸條例）等法令規定，秉持對等尊嚴原則，辦理各項

教育交流活動。依據大陸委員會函示，兩岸條例第33條之1

第1項規定：「臺灣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非

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為下列行為：一、與大陸地區

黨務、軍事、行政、具政治性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涉及對

臺政治工作、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為

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。......」合作行為係指雙方在主觀

面上有彼此相互同意、合作之意思，客觀面上具有分工協

力之行為，以達成共同目標之協同行動。

二、復依該會114年10月16日新聞稿，中共在10月25日前後期

間，舉辦以消滅我國主權及捏造臺灣歸屬於中國的「臺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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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復」相關活動，政府已明令禁止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參

加，並呼籲我各級學校教職人員，及各政黨、法人、人民

團體或個別人士遵守兩岸規範，以國家利益為先，切勿參

加此類由中方主導或呼應中方主張的相關活動。期盼全體

國人團結一致，共同捍衛國家主權尊嚴，與自由民主的憲

政秩序。

三、本部向來支持兩岸間良性互動，惟為避免學校教職人員涉

及違反兩岸條例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相關法規，以及現

行兩岸政策規範，爰請學校提醒所屬教職人員，勿赴陸參

加相關統戰活動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含大學系統)、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
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、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
學校院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

副本：大陸委員會、運動部、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、海外聯合招
生委員會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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